國民營養法草案總說明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之統計與預測，非傳染性疾病為當前百分之六十世人死亡率與百分之四十七疾病負擔之主因，預估二○二○年時，兩項比例 將會升高至百分之七十三與百分之六十。有鑒於全球非傳染性疾病之危害與負擔日益沉重，二○○四年世界衛生大會決議，當前世界各國最重要之健康策略，乃為推動健康飲食與提高身體活動量，以緩和或減少非傳染性疾病之負擔，並提出全球性健康策略（Global Strategy on Diet, Physical Activity and Health）。因此，建立正確健康飲食觀念、養成適當健康飲食習慣、均衡攝取各類有益健康食物、控制肥胖盛行率等已成為世界趨勢。以美國為例，美國健康人二○一○計畫，飲食營養部分之總目標在促進健康、減少和飲食營養有關慢性病風險；特別著重健康飲食行為之建立和改善，強調由母乳哺育到民眾一生之健康飲食習慣建立。而日本為培養日本民眾對「食」之相關概念、實現健全飲食生活並永續傳承其飲食文化，自二○○五年起實施食育基本法，加強日本國民對「食」的關注力及應具備的態度，推動都市與農山漁村的共生，架構與「食」有關的消費者與製造者之間的信賴關係、發展融合環境的食用品以及推動消費、進而提升糧食的自給率。另，歐盟在二○○七年訂有歐洲營養等相關健康策略、英國在二○○四年訂有健康白皮書、韓國在一九九五年訂有國家健康促進法及一九九七年訂有地方公共衛生法。因此，健全國人健康飲食，預防疾病已為政府責無旁貸之任務。其不僅關乎個人權益，且係提升國家競爭力與減輕社會經濟負擔之必要措施。

隨著台灣經濟發展，社會逐漸國際化，國人平均食物可獲量正逐年增加；也因社會轉型，國人生活日趨靜態，營養問題有多元複雜之變化，如：熱量過剩、各大類食物分配不均衡、食物選用不當、營養素攝取量不符理想、族群差異等等。二○○五至二○○八年「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初步資料顯示，肥胖盛行率已提升至百分之十七，另有約兩成女性、三成男性過重。兒童肥胖盛行率也在過去十年中增加二至三倍，目前國內約有一成女生肥胖，百分之十五男生肥胖，約百分之十五兒童過重。此外，國人同時存在多種營養素邊界性缺乏現象，例如維生素B1、B2、B6、葉酸、鎂、鉀等營養生化狀況並不理想。另，根據流行病學調查研究，國人飲食中纖維、蔬果、鈣質攝取不足以及脂肪攝取比例偏高、主食類過度精緻，與肥胖或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骨質疏鬆症、癌症等慢性疾病，皆有密切關係。而不同族群、地區、城鄉間亦存在營養問題差異性，例如：兒童攝取乳製品比率普遍偏低，卻飲用過多加糖飲料；青春期之青少年面臨多種營養素同時邊界缺乏之現象；男性肥胖盛行率由青少年時期起即快速上升；生育年齡女性貧血問題；停經婦女之肥胖、代謝症候群、骨質疏鬆盛行率攀升；老人腹部肥胖、鈉攝取過多、高膽固醇血症之盛行率高；山地鄉居民、澎湖及其他都市化指標低地區其營養不良、成人肥胖、代謝症候群、痛風/高尿酸血症、糖尿病、高三酸甘油酯症盛行率均遠高於其他鄉鎮；都會區之高膽固醇血脂症盛行率、學童肥胖盛行率特別高等差異。

關於健康飲食對促進健康之效益，已經有充分之科學證據，若將全民之身體質量指數均控制在24以下，每年健保申報可減少約160億台幣。政府有義務在本土文化與生活習慣之背景下，建立國家營養政策；訂定飲食營養基準；結合公私立機構及民間團體，營造健康飲食環境；激勵且支持個人、家庭、學校及社區，選擇並實踐健康飲食；推動營養教育，使之落實於生活，以降低疾病負擔。

為落實疾病預防工作，降低慢性疾病風險，促進全民均衡飲食，維護國民健康，爰參酌世界衛生組織發布之「全球性健康對策」，以及美國、加拿大、日本等先進國家之飲食營養相關法案，配合我國之國民營養調查結果，針對國人營養問題，考量現行營養相關法規、政策、組織及國情文化制度等，特擬定「國民營養法」草案，以明確規範國民營養調查與監測之執行，國民飲食營養基準之訂定，食物成分資料庫之建立，國民營養相關研究之辦理，各性別年齡地區層國民營養改善計畫之執行，特殊需要族群食品補助計畫之訂定，國民營養教育之推動，國民營養與農業生產之配合，地方主管機關之職責；若能立法遵行，將可爲國人營造健康飲食環境，並提供正確營養資訊，照護弱勢族群之營養需求，培養國人落實健康飲食能力，將得以保障國人健康而提高生命品質。

本草案計分「總則」、「國民營養調查與監測」、「國民飲食營養基準與研究」、「國民營養教育」、「建構健康飲食環境」、「建置營養服務」、「罰則」、「附則」等八章共二十八條，茲分章要點說明如下：

第一章：「總則」－揭櫫立法宗旨、規定主管機關掌理事項、設立中央國民營養會報、並定義各類名詞。（第一~六條）

第二章：「國民營養調查與監測」－明定國民營養監測與調查之實施。明定農業生產與國民營養調查與監測之配合。（第七~八條）

第三章：「國民飲食營養基準與研究」－明定國民飲食營養基準之修訂、食物成分資料之建立及國民營養研究之進行。（第九~十二條）

第四章：「國民營養教育」－食品業者及各級主管機關推動國民營養教育之責任，並明定鼓勵及獎勵協助國民營養教育之執行。（第十三~十六條）

第五章：「建構健康飲食環境」－明定特殊需要族群訂定食品補助計畫之規定、明定輔導並鼓勵業者研發生產對國民營養健康有益之食品之規定、明定各級學校等食物供應規範之規定、明定各級學校等及食品業者應依照供餐及營養基準作業之規定。（第十七~二十條）

第六章：「建置營養服務」－明定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應、明定一定規模之團體膳食等應設置營養師、明定各級主管機關應有專責單位或專任人員辦理國民營養業務、明定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得建立完整之地方營養健康促進服務網。（第二十一~二十四條）

第七章：「罰則」－明定推動國民營養工作相關罰則。（第二十五條）

第八章：「附則」－明定獎勵推動國民營養工作之單位與人員及本法施行日期。（第二十六~二十七條）
國民營養法草案

	第一章  總則
	章名

	第一條　為改善國民營養，增進國民健康，特制定本法。
	1、 揭櫫立法宗旨。

2、 「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第25條款明白宣示：「人人皆應享有維持本人與家庭之健康與福利所需的生活水準，包括：食、衣、住、醫療照護與必要的公共服務，∙∙∙∙」

3、 接軌全球性健康對策之趨勢，以有效促進國民健康。

4、 日本於2005年訂定「食育基本法」，2003年發布「健康增進法」，「健康增進法」與營養相關條款多達20條。

	
	5、 

	第二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  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本法所定事項，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負責辦理。
前二項主管機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責劃分如下：

  一、主管機關：
全體國民營養工作之規劃、推動及監督等事項。

  二、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執行事項：

      1.教育主管機關：
各級學校學生營養監測、教育、服務與校園健康飲食環境營造等之規劃、推動及監督等事項。

      2.農業主管機關：
農村營養教育、本土食品成分資料庫建立與健康食材供應及可近性等之規劃、推動及監督等事項。。

      3.內政主管機關：
兒童、老人、婦女、長照安養機構住民、警察、外籍配偶與低收入戶等營養服務及健康飲食環境之規劃、推動及監督等事項。
      4.國防主管機關：
國軍營養監測、教育、服務與軍中健康飲食環境營造等之規劃、推動及監督等事項

      5.勞工主管機關：
職場員工營養教育、服務與職場健康飲食環境營造等之規劃、推動及監督等事項。
      6.通訊傳播主管機關：
食品廣告健康營養訊息等之規劃、推動及監督等事項。
      7.法務主管機關：
監所受刑人（收容人）營養服務與健康飲食環境營造等之規劃、推動及監督等事項。

      8.原住民主管機關：
原住民營養監測、教育、服務與健康飲食環境營造等之規劃、推動及監督等事項。
      9.科學研究主管機關：
營養相關研究發展工作之規劃及推動等事項。
      10.經濟主管機關：
食品製造與餐飲業者研發及供應有益國民營養食品之獎勵及補助事項。

  三、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所執行事項編列國民營養工作所需經費。

  四、其他國民營養改善事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職權規劃辦理。
	1、 明定主管機關與相關部會之責任、執行事項及編列經費。

2、 世界衛生組織「全球健康策略」（Global Strategy on Diet, Physical Activity and Health）的行動準則說明，要達成改善飲食營養的目標，所有影響飲食的部門都有責任，需要國家跨部會永續發展的策略。

	
	3、 

	
	4、 

	
	5、 

	第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掌理下列事項：

  一、全國性國民營養政策、法規與方案之規劃、訂定及宣導事項。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執行國民營養工作之監督及協調事項。

  三、中央主管機關國民營養經費之分配及補助事項。

  四、直轄市、縣（市）國民營養之獎助及評鑑之規劃事項。

  五、國民營養相關專業人員訓練之規劃事項。

  六、中央主管機關全體國民營養工作之規劃及整合事項。
  七、其他全國性國民營養工作之策劃及督導事項。
	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掌理事項。

	第四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掌理下列事項：

   一、中央國民營養改善政策、法規及方案之執行事項。
   二、直轄市、縣（市）國民營養政策、營養教育、改善與方案之規劃、訂定、宣導及執行事項。
   三、直轄市、縣（市）國民營養改善經費之分配及補助事項。
   四、直轄市、縣（市）補助與獎勵之規劃及執行事項。
   五、直轄市、縣（市）國民營養相關專業人員訓練之規劃及執行事項。
   六、直轄市、縣（市）轄區國民營養改善工作整合執行事項。
   七、其他直轄市、縣（市）國民營養改善工作之策劃及督導事項。
	明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掌理事項。

	第五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1、 飲食營養基準：指根據科學實證所訂定之維護國人營養健康所需食物與營養素種類及攝取量。
2、 營養監測及調查：指持續性定期收集全國性群體之營養狀況指標，以掌握群體營養健康之變化趨勢。
	飲食營養基準包括本署發布之「國人膳食營養素參考攝取量」、「國民飲食指標」、「每日飲食指南」等，即為「營養學」所指之「Dietary Reference Intake」、「Dietary Guidelines」、「Food Guides」等，。

	
	


	第六條  行政院為執行國民營養政策，應設中央國民營養會報，置召集人一人，由行政院院長兼任；委員若干人，由行政院院長就政務委員、有關機關首長及具有國民營養政策經驗之專家學者派兼或聘兼之。                                                      

     中央國民營養會報每年至少開會一次。
	1、 飲食攝取適切能大幅減少醫療費用，飲食營養改善是非常符合成本效益的一級預防策略，故應提升國民營養政策之層級。若將全民的身體質量指數都控制在24以下，每年健保申報可減少約320億台幣。
2、 國民營養工作屬跨部會、跨領域之事務，其政策的擬定與計畫的審議，需有一定的層級與專業度。

3、 現行營養主管單位為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衛生處第四科，其層級不足以規劃與協調國家之營養政策。中央之農業、教育、社福、國防等部門均無營養專責單位。

4、 美國國家營養監測及相關研究法（NNMRRP,National Nutrition Monitoring and Related Research Act）由美國農業部（USDA,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協同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DSSH,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兩部部長共同負責。

5、 美國布希總統於1991年明令全國營養監測諮詢理事會（National Nutrition Monitoring Advisory Council）協助上述兩部推動營養監測工作。

6、 日本「食育推行基本計劃」由首相主持，內閣府食品安全委員會主導，文部科學省、厚生勞働省、農林水產省等部門共同參與。
7、 中央國民營養會報每年至少開會一次，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會報中報告年度工作成果並協調互相配合事項。


	
	

	
	

	第二章國民營養調查與監測
	章名

	第7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辦理國民營養調查與監測。

	1、 我國之國民營養調查至今已經有五次，分別於民國六十九年、七十五年、八十二-八十五年及八十六-九十一年辦理，目前正進行完成者為「民國九十三-九十七台灣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該五次調查或是委託學校或是委託研究機構辦理，因無固定之經費與調查人員，調查規模亦難一致，更因無法規依據，人民可不接受，對完訪率影響頗鉅。為使國民能積極配合調查，並提高調查之品質，爰訂定本條文。
2、 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立國民營養監測與偵察系統；其項目包括國民營養調查、飲食指標改善機動性及地方性偵察。
3、 有關營養監測系統應實施之必要項目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4、 受調查者有協助完成國民營養 調查之義務。

	第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依國民營養監測與調查結果，提供中央農業主管機關訂定農業生產目標之施政參考。
	為使農業生產能符合國民營養之需要，改善國民營養狀況而訂定本條文。

	第三章  國民飲食營養基準與研究
	章名

	第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依國民營養調查結果，每五年發布國民飲食營養基準，以供營養教育與各項國民營養改善政策之成效評估、檢討與規劃。
	1、 政府重視提供國人最新之營養資訊。
2、 規定國民飲食指標、國民飲食指南及國人膳食營養素參考攝取量，無論修訂或維持，均須定期檢討與公佈，以向國人宣示正確可信之基準，供教育與政策之應用。

3、 飲食營養基準即為本署發布之「國人膳食營養素參考攝取量」、「國民飲食指標」及「每日飲食指南」等。
4、 世界衛生組織「全球健康策略」建議會員國政府必須制定國家飲食綱領(National Dietary Guidelines)，作為國家各級營養政策、營養教育、公共衛生計畫之指引。
5、 各國政府均有依據最新科學證據並參酌國民飲食習慣而訂定之營養素攝取量標準DRIs，作為衡量國民膳食營養品質與充足和缺乏程度之客觀標準。
6、 美國於國家營養監測及相關研究法（National Nutrition Monitoring and Related Research Act of 1990）中明白規定由美國農業部（USDA,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與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DHHS,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兩部部長聯合發布美國人飲食指標（Dietary Guidelines for Americans），最近一次發布是2005年一月；目前已經開始研議2010版。
7、 日本由厚生勞動省與農林水產省聯合主導在2004年組成Food Guide Committee，由來自營養界、食品業界、消費者團體及媒體共15位專家組成，在國立健康營養研究所研究規劃與評量部主管(Chief of Research Planning and Evaluation)的領導下，於2005年7月發展出「食物指引陀螺」。

	第十條  農業主管機關於製作農業統計年報與糧食供需年報時，應利用國民飲食營養基準評估我國糧食生產對國民營養之影響。


	1、 農業生產的目標之一是確保糧食供應與提高生產品質。糧食的基本目的是提供國民充足的食物和營養，因此農業統計應涵蓋糧食生產的營養供應狀況。

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每年負責編製「糧食供需年報」與「糧食平衡表」，按年計算國內各類糧食供給量，進而推估平均每位國民每日各種營養素可攝取量，以供改善國民營養狀況、調節農產品供需及評估國家經濟發展階段之參考。
3、 農業主管機關於每年編製上述資料時，應每年確認國民每日各種營養素可攝取量是否符合營養基準，說明充足與不足之狀況。

	第十一條　農業主管機關應建立台灣食物營養與機能成分資料庫，每年發布更新資訊，以隨時提供正確充分之飲食營養資料供各界運用。

	1、 規定政府有責任建置與維護國家之食品組成份資料庫，並且持續更新和充實資料，以供各界查詢應用，方能滿足國人之健康需求。

2、 規定政府公告檢驗方法，以維護此資料庫之數據品質，建立客觀而公信之國家標。

3、 食物營養成分資料是重要的營養基礎資料，這是建立國民飲食指南，協助國人選用食物，控制體重，自主管理健康飲食，執行營養照護等必不可缺的資訊，也是營養師執行膳食設計與飲食諮詢的重要依據。

4、 因應健康之需求，隨著科技進步，檢驗方法日趨完善，不僅營養素的項目增加，也包含了機能性成分。
5、 台灣衛生署建置的「台灣地區食品營養成分資料庫」收錄1294種食品。食品分有18種類別，涵蓋營養素有75項，尚未能滿足國人之需要。

6、 美國農業部下有營養數據實驗室（Nutrient Data Laboratory），負責建置與維護國家之食品組成份料庫，創新發展所需的檢驗與資訊分析方法。

7、 美國的食品資料庫每年更新，並於網頁公佈供各界應用。2008年最新的USDA SR21資料庫收錄了7412項食品，營養素多達140種；並且不斷補充各種新興的機能性成分，諸如黃酮類、異黃酮、花青素等等。

8、 加拿大有加拿大營養素檔案（Canada Nutrient File）內容與美國之資料庫相似。

9、 日本2003年發表「五訂増補日本食品標準成分表」，收錄1882種食品。
10、 中國的中國食物成分表2004（China Food Composition 2004），收錄1506種食品資訊。
11、 歐洲國家合力積極建置了歐洲地區正確互通的食物資料庫（EuroFIR, European Food Information Resource Network)。
12、 食物成分表-亞洲（Food Composition Tables- Asia）於2000年開始建置，主要收錄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以及越南等東南亞國家的食品。

	第十二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建立國民營養改善之科學實證基礎，應進行肥胖、飲食行為、飲食環境、營養與疾病、營養評估技術、營養介入策略等國民營養相關之基礎性及應用性研究。 


	1、 中央主管機關應整合與國人營養健康有關之各項研究，不斷引進新知和技術，以建立健康飲食之科學實證基礎，研發國人所需之營養評估、診斷、諮詢技術，以及營養教育策略。

2、 世界衛生組織「全球健康策略」明白列出政府有責任持續進行研究，因為疾病與飲食狀況會隨著社會和經濟因素不斷地迅速變化，科學知識與技術不斷進步，必須有效掌握，才能及時解決國人之健康問題，達成預防疾病的效益。

3、 先進國家之營養政策均包含持續研究一環，因為飲食型態、飲食行為、疾病發展都是複雜的問題，必須有深入周全的了解，才能擬定有效的對策。

4、 日本2001成為独立行政法人国立健康・栄養研究所，其中研究部門分有營養流行病學、臨床營養、營養教育、基礎營養、進康促進、食品保健機能等。
5、 美國國家營養監測及相關研究法（National Nutrition Monitoring and Related Research Act of 1990）法案名稱即揭示國民營養相關研究之必要性。

6、 加拿大衛生研究院（Canadian Institute of Health Research） 中設有營養、代謝及糖尿病研究所（Institute of Nutrition, Metabolism and Diabetes）負責營養研究工作。

	第四章  國民營養教育
	章名

	第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就國民飲食營養，定期規劃全民營養教育重點。
	中央主管機關應針對國內飲食營養問題，定期規劃全民營養教育重點，以有效改善國民營養。

	第十四條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於各級學校、職場、醫院、照護機構及軍事單位等推動營養教育，提供正確營養知識，強化國民健康飲食環境。
	一、營養教育係指針對群體提供營養健康相關知識與培養相關能力之教育措施。

二、落實飲食營養教育，以提供正確之營養知識，養成國民落實健康飲食之基本能力。

三、健康飲食對慢性疾病之影響，已有充足強力之科學證據，政府除於正規學校課程規劃飲食營養教育，並應藉由團體供膳促進健康飲食行為實踐，以落實國民營養教育，促進健康及預防疾病。

	
	

	第十五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積極配合、推動辦理國民營養教育之各級學校、職場、醫院、照護機構、軍事單位及食品業者，得給予適當之補助或獎勵。

  前項補助與獎勵之對象、要件與方式，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另定之。

	一、鼓勵及獎勵協助國民營養教育之執行者（含個人與團體）。

二、為達成國民營養教育之普及，各級政府應鼓勵國民營養教育之參與執行，並藉此賦權，透過參與政策之執行強化國民及社區之健康飲食技能。

	第十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獎勵食品業者於其事業相關活動主動積極協助政府推動國民營養教育。（與前條之規定是否重複？似可刪除）
	1、 參考日本「食育基本法」第十二條「食品相關業者等之責任」。

2、 「食品業者」係指食品衛生管理法第七條所稱食品業者，係指經營食品或食品添加物之製造、加工、調配、包 裝、運送、貯存、販賣、輸入、輸出或經營食品器具、食品容器、食品包裝、食品用洗潔劑之製造、加工、輸入、輸出或販賣之業者。
3、 食品業者在推動國民營養教育上，應與政府合作，遵循基本理念，協助國家或地方公共團體實施推動國民營養教育相關活動。

	第五章  建構健康飲食環境
	章名

	第十七條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需要會同相關主管機關針對特殊需要族群訂定食品補助計畫。

     前項特殊需要族群之界定，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1、 有關特殊需要族群之食品補助計畫，現行學校衛生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主管機關得因應山地、偏遠及離島地區之需要，補助國民中小辦理午餐；其補助辦法，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

2、 惟目前老人送餐服務等，均無法令規範，無法保障目標族群之營養；其他可能有需要之族群如原住民、外籍配偶、孕婦、嬰幼兒、貧户等均尚未顧及。

3、 由於特殊需要族群之特殊營養需求，為符合世界衛生組織所強調的支持營養弱勢族群，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訂定相關之食品補助計畫。
4、 鑑於營養特殊族群之食品補助與否常與社會福利政策現況有關連，授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社會需求會商有關機關後定之。

	第十八條　經濟主管機關應輔導並鼓勵食品業者研發、生產對國民營養健康有益之食品，並訂定輔助及獎勵辦法。

	1、 經濟主管機關應輔導並鼓勵業者研發、生產對國民營養健康有益之食品，並訂定輔助及獎勵辦法，例如：販售不含乳糖之牛奶將能改善維生素B2及鈣質缺乏之問題。

2、 依最近台灣地區居民膳食調查結果得知，我國國民各類營養素之攝取以鈣及維生素B2最為缺乏，若能於適當的食品中，添加該二種營養素則我國民之營養狀況得以儘速改善。添加項目保留彈性調整以因應飲食習慣和營養狀況之變遷。
3、 另世界衛生組織也建議業者可以減少不利健康的成分或配方。例如英國的減鹽計畫,即由政府邀集食品業者,共商減鹽目標與執行進度,成果頗有積極有效。

	
	

	第十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各級學校、幼稚園、托兒所、醫院、照護機構、軍事單位等食物供應規範。


	一、教育部及衛生署以94年2月23日台體(二)字第0940011247C號、衛署食字第0940400364號公告及94年10月6日台體(二)字第0940107043C號、衛署食字第0940406833號公告修正「校園飲品及點心販售範圍」。內容如下：
（1） 飲品及點心食品一份供應量之熱量應在二五○大卡以下，其中由脂肪所提供之熱量應在百分之三十以下(但鮮乳、保久乳、蛋及豆漿得不受上述脂肪熱量比例限制)。

（2） 添加糖類所提供之熱量應在百分之十以下(但優酪乳、豆漿之添加糖量得占總熱量之百分之三十以下)。
（3） 鈉含量應在四○○毫克以下。
（4） 校園烘焙食品(麵包、餅乾、米製品)油及糖所提供熱量之總和不得超過總熱量之百分之四十，且油、糖個別所占之熱量亦不得超過總熱量之百分之三十。
2、 營養午餐則應另訂其相關規定，符合均衡飲食之要求
3、 有鑒於國中學生及國小學童對於食物選擇能力尚稱不足，另為建置學校健康飲食環境，故訂定本條文，以有效執法。
4、 另幼稚園、托兒所、醫院、照護機構、軍事單位因其供食對象之特殊性，亦應訂定食物供應規範。

	
	

	第二十條  各級學校、幼稚園、托兒所、職場、醫院、照護機構、軍事單位及食品業者應依照供餐及營養基準作業，提升供餐品質與飲食健康環境。


	1、 各級學校、幼稚園、托兒所、醫院、照護機構、軍事單位，因其供食對象之特殊性，為提升供餐品質與飲食健康環境，應規範供餐及營養基準作業。
2、 國人飲食習慣已從傳統的「在家用餐」方式轉變為在餐廳用餐之「外食」方式，故規範食品業者應依照供餐及營養基準作業，。
3、 美國紐約州於2009-2010之執行預算中擬徵18%之含糖飲料稅，將以價格來降低民眾尤其是18歲以下之青少年購買含糖飲料之意圖。

4、 然於國內尚無成熟之環境以課「含糖飲料稅」，惟可建置可供民眾選擇之健康飲食環境。

五、另基於企業社會責任模式之觀點，企業應將企業社會責任的考慮融入其企業決策過程中，一方面追求合理的利潤，一方面善盡其對社會的責任。

	
	5、 

	第六章  建置營養服務
	章名

	第二十一條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應根據國民營養調查與監測結果，依地區特性，整合地方資源，訂定並積極推動各年齡層國民營養改善計畫。


	1、 根據營養調查之結果，針對國人的飲食營養問題，主管機關有因應之責任；最近北高兩市與桃園縣對急難與高風險家戶發放食物劵即為一例。

2、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應根據營養調查之結果，針對國人之飲食營養問題，採取有效之因應對策，訂定與執行各年齡層國民營養改善計畫。

3、 民眾落實健康飲食行為必在地方與社區環境中實行，因此地方政府應直接負責營造在地支持居民健康飲食之環境。
4、 加拿大由中央政府健康部門（Health Canada）與各省及區域之健康部門代表合組（FPTGN,Federal/Provincial/ Territorial Group on Nutrition)，該聯盟在促進加國人營養狀態的活動中居領導地位。

	第二十二條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且具有一定規模之團體膳食、各級學校、職場、醫院、照護機構、軍事單位及監所等，應置營養師，負責營養業務。


	一、現行之學校衛生法已規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班級數四十班以上者，應至少設置營養師一人。而醫療機構人力設置標準亦已要求各級醫院配置營養師人力，惟其他相當人力規模以上之機構、團體卻無相關規範。
二、再者，考慮提供全日或長期飲食者（一定規模之團體膳食、各級學校、職場、醫院、照護機構、軍事單位及監所等，應設置營養師，負責營養業務），其餐飲之營養品質對用餐者之健康有決定性之影響；飲食設計、膳食製備、供應等營養監督工作應由專業人員為之，以確保食品之衛生、安全與營養均衡。
三、考量營養師人力有限，本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一定規模之團體膳食設施應設置營養師，負責營養業務；其設置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內政部等後定之。


	
	

	第二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應有專責單位或專任人員，辦理國民營養有關業務。

      縣市衛生局、直轄市衛生局、鄉（鎮、市及區）衛生所或健康服務中心應設置專任人員負責辦理社區營養工作。


	1、 目前各縣市衛生局之國民營養工作均由食品衛生業務工作人員兼任之，基於維護、增進國民之健康，各級主管機關應有專責單位或專任人員，辦理國民營養有關業務。
2、 明定社區營養諮詢之負責單位及人員。

3、 營養健康是預防慢性疾病所不可缺之要素，地方與基層之衛生保健單位更應由專業人員負責營養健康相關工作以落實成效。



	第二十四條　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得整合營養諮詢機構與社區資源，建立完整地方營養健康促進服務網。
	1、 營養師法與施行細則所訂營養諮詢機構為個人設立性質，非地方主管機關統整的機構，應由地方主管機關統一整合管理。

二、我國近年來之十大死因已由過去的傳染性疾病轉為與營養有密切關係的慢性疾病如肥胖、心血管疾病、代謝症候群等；另近年來所謂的保健食品風行，其廣告猖獗，泛濫，再加以由非專業人員的以訛傳訛，致使民眾無法獲得正確的營養知識，故以專業的營養人員從事營養教育工作，是為我國推行國民營養教育之重要課題。為適切地教導民眾，以確保國民健康，由專業營業人員從事營養教育工作，不僅符合專業人員從事專業工作的分工原則，更能幫助提升我國國民之營養知識，進而減少因營養不良而引發之疾病。

	第七章  罰則
	

	第二十五條  違反第二十二條規定者，處新臺幣壹萬元以上伍萬元以下罰鍰。
	明定違反第二十二條規定者之罰鍰。

	第八章  附則
	

	第二十六條　對於積極配合、推動辦理國民營養工作之公私立團體或個人，各級政府應給予適當之獎勵。

      前項獎勵之對象、要件與方式，由各級政府另訂之。
	獎勵推動國民營養工作之單位與人員。

	第二十七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規定本法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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